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66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98.08.03 
一、本會第1365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之推動將有助於促進我國公共運輸之良性發展，達成節能減碳與無縫便捷運輸環境之政策目標，期程自99年至101年共計3年，總經費需求新台幣150億元，原則同意。惟其中服務性路線或偏遠、離島地區民眾基本運輸服務補貼所需經費新台幣43.5億元，非屬公共建設範疇，請交通部納入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逐年編列支應。

(二)本案屬補助型計畫，各年度實施計畫請交通部應預為提前作業，並於完成審定後，陳報行政院備查。

(三)每年交通建設經費約占整體公共建設計畫經費之4成，配合本計畫推動之優先性，請交通部應確實檢討在既有的預算額度內，相對的調整公路建設計畫的經費，以有效支援本計畫之落實。
三、行政院交議，農業委員會陳報「國家植物園建設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鑒於本計畫對提升我國植物園之研究、保育、教育及休憩等功能，確有相當助益，第一期計畫（97～101年）原則支持。至於第二期、第三期計畫內容，以及是否建置新的國家植物園，請農業委員會未來詳加研究（包括財務可行性及效益）後，再視需要決定是否報核。

(二)本計畫每年所需經費請農業委員會本撙節原則，覈實編列，並循預算程序辦理。至於植物園之整建部分，請農委會參照  院長指示有關推動「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設計原則，採用符合環保、節能減碳概念之綠色工法、綠色材料、綠色設計，融入節能減碳觀念及再生能源之設置；並避免與植物園較無關之工程項目或建築。

(三)未來農業委員會每年申請本計畫公共建設所需經費時，應將本計畫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列表送經建會，以作為核列年度預算之參據，並研究使用者付費之可行性。

(四)為利公共建設預算之有效使用，請農委會未來如研提相關計畫，其性質非屬公共建設計畫範疇者，請由該會中程歲出概算基本需求額度內統籌編列支應。

四、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鑒於本計畫可提升國內氣象科技水準，有助於改善防救災單位防災措施、降低天然災害造成之社會及經濟損失、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亦有利於經濟活動預先規劃與水資源使用分配，原則支持。

(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執行本計畫時，宜邀國內學界及研究機構參與；同時培養國內人才，促使氣象科技落實生根；並繼續強化與相關單位間的橫向聯繫與作業應用。

(三)未來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每年申請本計畫公共建設所需經費時，應將本計畫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列表送經建會，以作為經建會核列年度預算之參考。

五、行政院交議，文化建設委員會陳報「新十大建設-國家歷史及文化中心」-流行音樂中心計畫書及綜合規劃報告書（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書）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規劃在南部地區興建可以結合流行音樂表演與高雄地區海洋特色之多元文化場館，有助於帶動產業群聚，提升南部地區文化及高雄港市未來發展，原則同意。

(二)本計畫請文建會依據98年5月6日審查會議結論，「有關硬體興建所需工程費，請參考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單價重行核算」，工程經費仍以50億元為度辦理；並配合計畫內容修正名稱為「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

(三)本計畫委外經營(OT)財務評估結果，雖屬具民間投資可行性之方案，惟誘因較低。請文建會及早研議規劃營運招商時程，提供適度誘因、引進民間參與經營效率等，俾使硬體設施之配置符合經營團隊之功能需求。

(四)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業經行政院核定通過，為使政府資源能整體運用並發揮最大綜效，建請文建會通盤檢討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與本計畫中之人才培育等配套軟體計畫。
 (散會：下午5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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